
通 知
各项目负责人：

2023年度两级财政专项第一批建设项目校级专家论证

第一组项目论证已结束，请各位项目负责人参考会上专家

意见尽快修改项目申请书（资金和采购额度金额不能再做

更改）。论证过程中因发现部分项目在“进度安排”中存在

时间进度安排滞后或不合理等问题，将导致招标采购和资

金支付工作延误，经发展规划处与国有资产管理中心、实

验室管理处、计划财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商议后，拟定以

下进度安排计划，请各项目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做参考。

2022.06——2023.02：项目申报、二级单位和校级层面

专家论证，大仪及进口设备论证、实验室改造论证，完善

项目申请书文本，完成前置性审批等；

2023.03——2023.05：上报采购计划的相关材料、完成

政府采购网采购意向公示、完成招标、签订政府采购合同

及合同备案（具体事宜请与国有资产管理中心联系）。并按

照青财采字（2022）1603号文件要求，鼓励向具备条件的

中标（成交）中小企业供应商支付预付款，预付款比例一

般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%。

2023.06——2023.10：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各类项目，包

括工程实施、设备供货、安装调试及人员培训、项目验收

等（具体事宜请分别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国资中心、基建处

联系）。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项目资金，确保项目完成后



3-5 个工作日内完成资金支付。建议 8 月底完成资金支付项

目总资金量的 50%，10 月底完成资金支付项目总资金量的

80%；

2023.11——2023.12：完成项目资金整体支付，做好项

目总结和绩效评估工作。

修改定稿后的项目申请书,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，涉

及仪器设备采购的项目还需实验室管理处负责人在仪器设

备清单处签字盖章确认后，纸质版一式 2 份报送至发展规

划处（行政 A楼 2楼 213），电子版申请书请发送至邮箱：

qhdxczzx@163.com，我们将汇总装订后一并报送省财政

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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